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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豐產物機械保險 502A 加保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.07.20 兆產（96）備字第 0655 號函備查  

茲約定：  

 

一、本保險單承保之                機械設備，因發生爆

炸、壓潰、倒塌或離心力作用造成之撕裂，致被保險人所

有之鄰近財物受有損失時，本公司亦負賠償責任。  

 

二、本附加條款之承保範圍不包括屬於本保險單基本條款第一

條可承保之標的物之損失，不論其投保與否。  

 

三、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意外事故之賠償金額以  

新台幣           元為限，在保險期間內累積最高賠償金

額為新台幣           元整。  

 

四、本附加條款任何一次承保範圍內之損失，被保險人須先行

負擔自負額新台幣             元整或損失之百分

之       ，以兩者中較高者為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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